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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器官捐贈 

 
背  
目的  
 
.  本文件綜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就

有關器官捐贈的事宜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末期器官衰竭是許多慢性病常會出現的其中一個情況。據

政府當局所述，本港有接近 3 000名病患者急切需要器官或組織

移植。現時有 7種器官或組織在公立醫院進行移植，包括：腎臟、

肝臟、心臟、肺臟、眼角膜、骨骼和皮膚。供移植的器官或組

織主要來源是身故者的器官。  
 
3.  任何有意死後捐贈器官及／或組織的人士，可透過互聯

網、郵件及傳真等方式，在衞生署於 2008年 11月啟用的中央器

官捐贈登記名冊 (下稱 "中央名冊 ")登記其自願捐贈器官的意

願，以更方便有意捐贈器官的人登記其意願，以及穩妥地保存

有關意願和讓獲授權人士，例如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的器

官捐贈聯絡主任 (前稱 "器官移植聯絡主任 ")，得以查閱器官捐贈

者意願的資料，以便為器官捐贈作出安排。除此以外，有意捐

贈器官的人亦可以簽署並攜帶器官捐贈證的方式表明其捐贈器

官的意願。就上述兩種情況，死者家屬均必須簽署一份同意書，

確認哪些器官或組織會被取去作移植用途。若死者生前未有藉

在中央名冊登記或簽署器官捐贈證表達其意願，只要家屬同意

仍可將死者的器官或組織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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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中央名冊錄得的登記人數已超過

188 000。 2011年至 2014年於中央名冊登記的有意捐贈者人數，

按器官或組織類別列出的分項數字載於附錄 I；而 2011年 至

2014年於公立醫院等候器官或組織移植的病人人數、輪候名單

上病人的平均輪候時間及捐贈的數目載於附錄 II。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7年至 2011年期間舉行 4次會議，討論

推出中央名冊及推廣器官捐贈的事宜。委員的商議工作及關注

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器官捐贈登記  
 
6.  委員察悉，在 2010年，雖然家人同意捐出完整器官的比率

僅為 50%，但若死者已登記其死後捐贈器官的意願，超過 90%的

家屬均同意作出捐贈。有委員詢問，為何不規定有意捐贈器官

者在中央名冊登記時，表明他們把死後捐贈器官的意願告知了

何人。政府當局表示，此舉並不符合私隱影響評估的規定，該

項評估旨在保障為設立中央名冊而收集的個人資料的安全。  
 
7.  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器官捐贈登記人數訂定目

標，以應付需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的需要。政府當局回應時表

示，當局將難以訂定該項目標，因為當局不可能預計登記者何

時可以捐出器官，以及所捐贈的器官是否適合有需要器官移植

的病人。  
 
器官捐贈的推廣工作  
 
8.  委員關注到，儘管政府當局多年來致力推廣器官捐贈，但

願意死後捐贈器官的人數仍然偏低。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進行

研究，以找出願意死後捐贈器官的人的特質，以便當局瞭解應

如何進行推廣運動，以收更大成效。  
 
9.  委員進而建議，為推廣器官捐贈，當局應考慮使新的推廣

運動更着重以家庭為中心，例如與非政府機構共同進行家訪，

爭取家屬接納器官捐贈；透過在學校推行公民教育，向青年灌

輸捐贈器官是救人生命的善舉；在醫院或診所傳達器官捐贈信

息；向登記死後捐贈器官的人致送不昂貴的紀念品；鼓勵電視

台在節目中宣揚器官捐贈信息，以及善用熱門網站宣揚器官捐

贈信息；動員已登記死後捐贈器官意願的社會組別 (例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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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在同儕中推廣器官捐贈；並宣傳輪候器官移植人數眾多的

問題。為協助家人作出捐贈過世親人器官的決定，政府當局可

考慮准許在中央名冊登記的人向家人留下個人訊息，表明他們

死後欲捐贈器官的意願。當局可推出捐贈者表揚計劃，表揚器

官捐贈的善舉。亦有委員建議，在市民申領駕駛執照或獲發香

港身份證時，當局可考慮要求他們表明在死後捐贈器官的意願。 
 
10.  據政府當局表示，根據衞生署在 2010年進行的調查顯示， 
市民登記捐贈器官意願的主要原因包括： "希望幫助他人 "、 "得
悉有關成功捐贈器官的報道，因而受到感動 "及 "上網期間發現有

關超連結，於是進行登記 "。衞生署會聯同醫管局和有關的非政

府機構繼續在不同方面進行推廣工作。舉例而言，生署會舉

辦展覽及講座，推動學生支持器官捐贈；透過公用設施單據向

每家每戶派發器官捐贈單張；以及邀請社會領袖公開表示支持

器官捐贈。此外，當局在九龍公園興建了「生命．愛」花園，

以表揚器官捐贈者的善人善行，並向他們及其家人致敬。當局

的長遠目標是在本港社會建立一股風氣，把自願捐贈器官視為

值得表揚的善行，並且是一種理所當然而非特殊的行為。政府

當局表示，雖然公立醫院內的器官移植聯絡主任會盡力輔導可

能捐贈器官者的親屬，並徵求他們同意進行器官捐贈，但對於

痛失至親的家屬，院方應尊重他們所作的決定。  
 
腎臟捐贈  
 
11.  鑒於捐贈作移植用途的腎臟數目甚少，有委員詢問，政府

當局有何措施解決病人對腎臟移植的迫切需求。政府當局解

釋，除等候已身故者捐贈腎臟外，病人亦可接受在生人士捐贈

腎臟。鑒於腎病患者在輪候腎臟移植期間可接受血液透析治

療，因此，與其他嚴重疾病相比，在生人士捐贈腎臟的情況相

對較少。政府當局會向醫管局增撥資源，透過增設醫院和家居

洗腎服務名額，加強末期腎病病人的血液透析服務。  
 
 
最新發展 

 
12.  在 2015年 10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葛珮帆議員就 "器官捐

贈和移植 "提出一項口頭質詢。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中有關

該項質詢的節錄部分載於附錄 III。  
 
13.  據衞生署於 2015年 11月20日發出的新聞稿所述，部分由於

中央名冊的每年新登記數字自 2013年起呈下跌趨勢，衞生署於

2015年 4月進行了焦點小組研究，以進一步了解市民對器官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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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研究顯示不願意或仍未決定是否捐贈器官人士的看

法，當中包括傳統思想認為離世後要保留全屍及家人反對。年

輕人認為情況不切身，而年長者則認為其器官不適合捐贈。大

部分受訪者 (包括願意及不願意在身故後捐贈器官的受訪者 )均
表示會尊重其家人在捐贈器官方面的意願。為加強在醫管局內

推 廣 器 官 捐 贈 及 對 外 支 援 器 官 捐 贈 推 廣 活 動 ， 醫 管 局 已 於

2015-2016年度增聘兩名器官捐贈聯絡主任，令聯絡主任的總數

增加至 9人。  
 
 
相關文件 

 
14.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IV。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2月 5日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 (下稱"中央名冊") 
由 2011 年至 2014 年的登記數字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登記人數  22 610 27 518 24 036 19 868 
累計登記總人數

註 1 91 656 115 578 139 614 159 482 
願意捐贈的器官 (人數 )註 2：     

全部器官  20 337 24 924 21 807 17 874 
腎臟  

不適用
註 3 

2 241 1 887 1 732 
心臟  2 207 1 832 1 674 
肝臟  2 165 1 838 1 690 
肺  2 035 1 720 1 559 
眼角膜  1 910 1 608 1 483 
骨骼  967 834 696 
皮膚  573 527 432 

 

 
 

註 1: 有關數字自 2012年起已作出調整，以減除重複記錄。  
註 2: 任何人可在中央名冊上表示願意捐贈多於一個或全部器官。  
註 3: 中央名冊的電腦系統於 2012年提升，政府當局沒有在此之前中央名冊內個別器官／

組織的分項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當局就議員在審核開支預算時所提初步書面問題作出的答覆  
(2014-2015 年度及 2015-2016 年度 )  

 

附錄 I 



 
由 2010 年至 2014 年輪候器官／組織移植的病人人數、  

輪候名單內病人的平均輪候時間及  
器官／組織捐贈的數目  

 

年份  
(截至 12月 31日 )  

捐贈的器官／  
組織  

輪候器官／  
組織移植病人人

數  

平均輪候時間  
(月數 ) 註  2  

捐贈數目  

2010 腎臟  1 621 48.3 81 
心臟  8 3.8 13 
肺  12 29.4 2 
肝臟  91 19.6 95 
眼角膜 (片數 ) 500 24 250 
骨骼  

不適用
註 1  不適用  

6 
皮膚  23 

2011 腎臟  1 781 46.1 67 
心臟  20 4.1 9 
肺  17 19.5 1 
肝臟  109 35.5 74 
眼角膜 (片數 ) 500 24 238 
骨骼  

不適用  不適用  
0 

皮膚  21 
2012 腎臟  1 808 45.1 99 

心臟  17 2.8 17 
肺  15 33 3 
肝臟  121 30.1 78 
眼角膜 (片數 ) 500 24 259 
骨骼  

不適用  不適用  
3 

皮膚  6 
2013 腎臟  1 991 48.5 82 

心臟  17 5.8 11 
肺  18 29 4 
肝臟  120 34.5 72 
眼角膜 (片數 ) 500 24 248 
骨骼  

不適用  不適用  
3 

皮膚  4 
2014 腎臟  1 965 50 79 

心臟  28 5.4 9 
肺  22 27.6 4 
肝臟  98 39.9 63 
眼角膜 (片數 ) 465 24 337 
骨骼  

不適用  不適用  
1 

皮膚  9 
 

註 1: 
 

病人等候移植皮膚及骨骼的情況屬突發及緊急性質。由於在未能覓得合適皮膚或骨

骼進行移植時會採用代替品，因此須移植皮膚及骨骼的病人並沒有列入器官／組織

捐贈輪候名單。  
註 2: "平均輪候時間 "是指截至該年年底，器官／組織移植輪候名單內病人的平均輪候時

間。  
 
資料來源：  政府當局就議員在審核 2015-2016 年度開支預算時所提初步書面問題作出

的答覆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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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議員，你在重複王國興議員的補充質詢。局長，你有否補充？  
 
 
陳婉嫻議員：我沒有重複。局長是要回答的。他怎麼可以連最簡單的

也不做？  
 
 
主席：陳議員，請立即坐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就陳議員的補充質詢的答覆，與我剛才

給予王國興議員的答覆一樣，我們在現階段暫時沒有此打算。但是，

我剛才說事態可能會改變，將來在諮詢過程中，如果有新的意見，經

過社會廣泛討論後，我們可能會有共識，在該環境下，我們不排除再

考慮政府的立場。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23分鐘。第四項質詢。  
 
 
器官捐贈  
 
4. 葛珮帆議員：主席，近日，有一名患上肺血壓高而病危的19歲少
女未等到有合適的肺臟可供移植便病逝，亦有一名46歲肝衰竭男子在
最後一刻才獲移植肝臟續命。據報，本港器官捐贈比率較其他地區為

低。在 2011年，西班牙每一百萬人 (下同 )約有 35名遺體器官捐贈者、
歐盟有 17名，但香港則不足 5人。本港器官移植的需求逐年上升，但
可用的移植器官卻極度缺乏。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目前的登記人數只有十七
萬四千，當局會如何加強推廣器官捐贈的信息，以及會否

在申領身份證、護照、駕駛執照和公共圖書館圖書證，以

及捐血的場所，安排人員主動接觸市民請他們考慮簽署器

官捐贈證；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 ) 鑒於現時全港只有 9名器官移植聯絡主任，而他們負責全港

約 40間公立醫院的器官移植聯絡事宜，當局會否增加人手
至每間公立及私家醫院至少有一名聯絡主任，使他們除了

游說剛離世者的親屬捐出死者器官外，還可加強向醫院的

附錄III

lwcyu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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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病人等推廣器官捐贈和為他們進行登記；如會，詳

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會否推行新政策以增加器官捐贈數目，例如規定死者如生

前沒有表明反對，即被視為同意死後把器官捐作移植之

用，以及立法規定器官捐贈證具類似遺囑的法律效力，除

非簽署人生前改變意願，否則其他人 (包括親屬 )無權在其
死後反對捐出其器官作移植之用；如會，詳情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對患有末期器官衰竭的病人來說，器官移

植是他們重獲新生的希望。在香港進行器官移植，不論遺體或活體移

植，均受《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管，主要目的是確保器官移植並不

涉及商業交易。  
 
 器官捐贈和移植，以至最後能否救助病人，取決於多個環節，其

中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已經有機制處理和協調各個臨床環節。然
而，大眾對器官捐贈的取態是其中一個最重要、亦是我們無法直接控

制的環節。因此，政府一直致力在社會推動器官捐贈的文化，冀能減

少個人及家屬對捐贈器官的抗拒或猶豫。  
 
 香港的器官捐贈率整體呈現上升趨勢，由 2005年的每 100萬人口
大約 4人增加至 2013年的6.1人，高於亞洲其他經濟發達地區，例如馬
來西亞 (0.5)和日本 (0.66)等，但較一些歐美國家為低。器官捐贈率受
很多因素影響，包括人口結構及死亡率、市民及其家屬的意願，以及

臨床因素等。由於各地的背景、風俗文化和情況均有不同，因此我們

難以作直接比較。  
 
 就各部分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 現時，市民可用郵寄或在網上向衞生署管理的《中央器官
捐贈登記名冊》登記，表明死後捐出器官的意願。目前，

已有超過 179 000名市民在中央名冊登記。此外，市民亦可
簽署及攜帶器官捐贈證，或向醫護人員表達意願。即使死

者生前未有簽署器官捐贈證或在中央名冊登記，只要家屬

同意仍可將死者的器官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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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市民明白器官捐贈的重要性，並逐步在社會建立接受

和推崇器官捐贈的文化，衞生署聯同醫管局和非政府機構

一直在不同方面進行推廣工作。  
 
 於 2008年 11月推出《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近年更引

入資訊科技平台，務求便利市民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衞

生署並推出以下宣傳措施：  
 

(i) 建立以機構為本的網絡：邀請公共機構、私人公司、
非政府機構攜手合作，推廣器官捐贈，並於其機構內

鼓勵透過《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進行登記，至今

已有超過 300間機構支持；  
 
(ii) 透過公眾教育，如舉辦展覽及講座等，加強公眾對器

官捐贈的認識及接受程度。過往3年，衞生署於多個地
點，如醫院、政府大樓／合署、入境事務大樓等共舉

辦約 170場展覽及講座；  
 
(iii) 在電台、電視、互聯網及其他媒體渠道展開媒體宣傳

活動；及  
 
(iv) 以電子形式推動公眾的參與，如在社交網站設立 “器官

捐贈在香港 ”粉絲專頁，加強向年輕的一羣推廣器官捐
贈。  

 
 從 2008年至今，我們已向市民累計分發超過 210萬份載有中

央名冊登記表格的宣傳單張。衞生署亦已安排有關器官捐

贈的單張及中央名冊登記表格在捐血中心派發，我們亦會

考慮在更多地點派發有關的單張或宣傳品。  
 
 為了表揚器官捐贈者的善人善行，並向他們及其家人致

敬，政府在九龍公園興建了 “生命․愛 ”花園。花園透過別
具特色的園境設計和建築，突出 “生命因你再現姿彩 ”的主
題。  

 
 衞生署多年來亦為慶祝中央名冊成立周年舉辦不同的活

動，進一步推廣器官捐贈。例如，為慶祝名冊成立 7周年，
衞生署將聯同香港醫學會、醫管局、香港移植學會及香港

肝壽基金，於今年 11月舉辦講座，希望與基層醫療醫生繼
續攜手向公眾推廣器官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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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醫管局的器官捐贈聯絡主任的職責，主要有三大範疇：  
 

(i) 與有機會捐贈器官的腦幹死亡病者家屬聯絡，解釋器
官捐贈的詳情，以期家屬可以同意。  

 
(ii) 對內向醫護人員進行推廣，提升器官捐贈的意識。  
 
(iii) 對外支援、統籌和協調器官捐贈推廣活動。  

 
 現時醫管局有 7名器官捐贈聯絡主任，上述第 (i)項有關聯繫

腦幹死亡病者家屬的工作，基本上已做到全面接觸。至於

第 (ii)及第 (iii)項，有關對內和對外推廣器官捐贈工作方
面，醫管局已加強人手，於 2015-2016年度增加器官捐贈聯
絡主任的編制至 9名。推廣器官捐贈的工作亦需要整個社會
及多個專業的社區夥伴 (包括衞生署與其他關心器官捐贈
的社區和專業團體 )羣策羣力，以團隊形式推廣整個社會的
器官捐贈風氣，器官捐贈聯絡主任會擔任一個支援、協調

和統籌的角色。醫管局會適時檢討增加人手後的工作成

效，以及檢討器官捐贈聯絡主任的人手。  
 

(三 ) 政府當局一直以不同的方法，包括加強教育和宣傳，以提
高公眾對器官捐贈的認識及接受程度。  

 
 至於以立法的方式，如參考外國做法引入 “死後自動轉贈器

官 ”、“選擇不捐贈器官 ”等機制，或賦予 “捐贈器官證 ”法律
效力，令其得以成為遺囑的一部分等建議，與現時的器官

捐贈機制十分不同。根據現時的機制，捐贈者的家人有權

代為拒絕捐贈器官的要求，我們需要尊重家屬的意願。就

建立新的機制，我們必須確保公眾能接受有關的建議，以

及建立一套公平、透明而公眾能接受的機制。因應社會近

期對器官捐贈的討論，我們會與專業界別和相關人士繼續

商討，對現行機制作出適切的檢討，並在作出任何重大改

變前充分諮詢公眾的意見。  
 
 我們現正計劃通過政府統計處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更

深入了解市民對器官捐贈的認識及接受程度。與此同時，

衞生署會繼續加強推廣器官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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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珮帆議員：主席，現時每天有 2 500多名病人被病魔折磨，在生死
邊緣掙扎，器官捐贈是他們唯一獲重生的希望。我們民建聯一直推動

器官捐贈，在 2012年和 2015年均曾進行問卷調查，兩次調查結果相
若，發現有兩成三受訪者簽署了器官捐贈證，有四成五表示不會簽。

可是，我們今年的調查發現，有五成四市民表示，如果有人邀請，便

會簽署器官捐贈證，較 2012年時增加了 14%。所以，如果有人作主動
邀請，效果其實會很明顯。人命攸關，生命寶貴，因此，我的補充質

詢是，政府是否已用盡一切渠道和方法，爭取市民支持簽署器官捐贈

證呢？我在主體質詢問及政府有否在所有服務點主動接觸市民；有沒

有足夠人手在每間醫院主動進行接觸工作；以及會否立即研究新的機

制。局長只回答會檢討，我很希望局長可以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覆，

說明他其實會怎樣做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葛議員的質詢主要詢問我們會否考慮通過

更多渠道，方便一些願意捐贈器官但卻找不到途徑或較方便的方法來

接觸這方面的資訊和機制的市民。關於於這一點，我們是一定會考慮

的。接下來，我們會考慮議員曾提出而現時又沒有進行相關工作的地

點，增加派發宣傳單張。  
 
 現時衞生署用作推廣《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的宣傳單張，當

中夾附了一張簡單的捐贈意願表格，只要市民接觸到這份單張而又明

白和同意其內容的話，便可直接填妥表格，透過各種方式交回衞生

署，我們便會有專人再接觸這位市民，經確認他的意願及澄清一些資

料後，便會替他進行登記。  
 
 
葛珮帆議員：主席，我想追問局長如何研究新的機制，以及能否落實

新機制呢？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如果葛議員所說的新機制是指一些其他方

法，包括一些涉及法例的做法，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的最後部分所

說，我會與相關專業界別繼續討論。首先要了解專業界別多年來的看

法有否改變，因為正如我曾多次公開表示，十多二十年前，我們曾作

相關討論，當時無論是專業界別或市民，其實都不太接受非自願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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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現在我們會再與這些專業界別進行商討，亦正如我剛才指出，我

們會透過政府統計處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更深入了解市民對於器

官捐贈的認識和接受程度。  
 
 
李國麟議員：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關於推廣器官捐贈的部分，提到

共派發 210萬份表格，現時約有 18萬人在《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
中，即約為 9%。我想問局長，政府當局有沒有數字可顯示，自 2008
年開始，在名冊內的 18萬名登記人士是否分布於不同的年齡層呢？如
果有這些數字，他會否針對不同年齡層，例如以生命教育的方式推廣

香港的器官捐贈工作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的答覆分開兩部分。第一，雖然我現在

手上沒有李議員提到的年齡層分布資料，但若有需要而又有這些資料

的話，我可以稍後提供。另一方面，我本人在過去二、三十年，一直

有參與無數由醫管局、專業團體，甚或衞生署現正進行的器官捐贈推

廣活動。我可以告訴大家，現時的推廣對象層面相當廣闊，涵蓋很多

不同組羣，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指出，我們為了加強向年青一代

的推動，最近也採用了資訊科技平台來進行推廣。所以我相信，若有

任何組羣我們在現階段尚未進行推廣的話，我們定會加大力度聚焦向

這些組羣多作宣傳、培訓和教育。  
 
 
李國麟議員：主席，我想局長稍後補回有關數字，以及清晰說明他會

用甚麼方法針對不同的年齡層進行宣傳和推廣。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如果我有這方面的資料，我會盡量向議員補充。 
 
 
陳志全議員：主席，我非常支持器官捐贈計劃，可以遺愛人間。我讀

書時已簽署器官捐贈證，不過最近才留意到有《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

冊》，可以上網登記，十分方便，我亦登記了。我建議局長向全體立

法會議員、我們的議員辦事處推廣這個計劃，因為未必每位議員都知

道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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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因為在香港捐血有一些限制，例如男
同性戀者，即是曾與男性發生性行為的男性，是被定義為永久不適宜
捐血的。我想問，捐贈器官有沒有同樣的規限？若有，我便要取消我
的登記。若無，為何捐血和捐贈器官有兩套不同準則？在醫學上有何
根據？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這一刻我未能掌握有關資料，不過，我知道器

官捐贈會因應不同器官而有不同條件，而且這些條件亦不斷演化。因

此，簡單而言，同一套準則未必可以套用於不同人體器官或組織。我

會回去看看有否相關資料可以向陳議員提供。  
 
 
李慧琼議員：主席，器官捐贈普及化是移風易俗的過程，我希望局方
繼續做、堅持做、努力做，以及更創新地做。其實葛議員提及的兩宗
事件，確實提供了很好的契機，讓我們將這件事做得更加好。現時坊
間正討論兩個主要建議，其一是採用opt-out形式，另外是將現時簽署
器官捐贈證的做法遺囑化。簡而言之，如果我簽了器官捐贈證，家人
不能反對我的意願。我認為後者較容易獲得香港社會，以至華人社會
的支持。我想問局長是否同意，以及會否先行推出這個做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在考慮這個問題時，關於第一個建議   
我忘記了她提出的次序   關於將一些器官捐贈意願或捐贈證遺
囑化的建議，我們會在下一輪討論提出這個問題，以收集專業界別和

市民的意見。關於 opt-out或選擇不捐贈的建議，雖然我們亦會在新一
輪的討論提出，甚至不排除將此建議納入意見調查，但是，如果議員

問我會否對此有保留，我對此會有較大保留。  
 
 首先，香港整體，以至主流醫學界，都很希望採用自願而不是非

自願的方法來推廣器官捐贈。再者，一些希望透過立法來提高器官捐

贈率的地方，其實亦效果不一。例如西班牙便能見到成效，該國的捐

贈率較高，但另外一些國家如新加坡，它的捐贈率卻不見得很高。所

以，某些國家能成功提高捐贈率，但這究竟是反映立法取得成效，抑

或只是由於當地的文化，尤其是當地對死亡的看法及對器官捐贈的接

受程度呢？其實，我們需要進行更多分析，才能作出結論。  
 
 
郭家麒議員：主席，全港市民眼看一名19歲少女因缺乏器官捐贈而死
亡，這是相當難堪和令人沮喪的事實，但更令人難堪的是，經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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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20多年的所謂工作，現時登記加入《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的
人卻不足人口的2.5%。局長剛才提及的工作已進行了十多二十年。主
席，如果有成效，我們今天便不會出現如此不理想的情況。  
 
 我想透過主席向局長提出兩個問題：在過去10年，政府投放的實
質資源，究竟增加了多少？同時，最重要的是，如果現有政策不可行，
政府會否檢討有何較切實可行的方法，把捐贈計劃活化？因為政府在
過去 20年越來越 “ 着做”，現時我們想從傳媒或其他地方找到有關
的廣告、資料也越來越困難。  
 
 
主席：郭議員，你已經提出了補充質詢，請讓局長作答。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提高器官捐贈率，令更多有需要的病人能

夠透過器官捐贈及器官移植獲得重生，是政府的目標，也是我們專業

界別很多仝工共同努力的目標。當然，如果政府被批評在這方面做得

不足夠，我們無論怎樣也會接受批評。但是，大家也知道，器官捐贈

其實是政府及很多專業組織和人士共同努力的目標。因此，如果大家

批評我們不夠努力，甚至是 “ 着做 ”，我相信，這對於很多曾經參與
相關工作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然而，大家也明白，一方面，我們秉持的價值是，器官捐贈應基

於良好意願和自願的方式進行；因此，另一方面，我們亦盡最大努力

來移風易俗，改變市民的想法，尤其是對於他們在捐贈至愛家人器官

時的猶豫。我們所盡的努力，我相信大家也看到。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在十多二十年以來也有參與有關工作，而我覺得我們專業界別和政

府一直都在這方面作出越來越大的努力。不過，最近的調查顯示，市

民其實未必對捐贈自己的器官感到猶豫。他們感到猶豫，是由於要代

其家人決定作出捐贈，尤其是要在不知道其家人意願的情況下作出這

樣的決定。  
 
 所以，第一，正如有議員剛才提到，我們應該盡量提供方便，提

供更多接觸點，以方便有此意願卻又無法找到表格及不知道用甚麼途

徑登記的市民。第二，我們要確保每名已登記器官捐贈的市民，均會

通知其家人，這樣才不會浪費其良好意願。我們會循着這些方向改善

我們的工作。  
 
 此外，我剛才也提到，我們不會排除其他機制的可行性。不過，

我們仍然會堅持以尊重市民及其家人意願的原則來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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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剛才很清楚問局長   可能他現在未必有資
料，但我希望他能於會後補充   局方在過去 10年投放了多少資
源，令多些人投入器官捐贈行列？  
 
 
主席：局長，可否於會後提供有關資料？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會盡力找尋有形的紀錄，看看我們投放

了多少資源。不過，我相信這些有形的紀錄是不全面的。正如我剛才

提到，對於推廣器官捐贈的工作，除了政府外，我們的醫療機構、專

業人員及一些非政府團體在過去十多二十年亦作出很大的努力。所

以，我稍後能夠提供的資料，未必能夠包括這部分的資源。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5分鐘。第五項質詢。  
 
 
性工作者在街上兜攬生意  
 
5. 陳恒鑌議員：主席，某些地區的居民多年來飽受內地來港從事賣
淫活動的性工作者在街上兜攬生意 (下稱“流鶯活動”)的困擾。當局曾
進行多次執法行動，但效果甚微。有居民向本人反映，他們的日常生

活以至社區的整體形象均受到負面影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年，每年就流鶯活動進行執法行動的次數；當局在進
行執法行動後有否監察流鶯活動有否死灰復燃；如有監

察，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過去5年，每年對出租單
位供他人作賣淫用途的業主提出檢控的個案宗數及該等檢

控行動的成效為何；  
 
(二 ) 鑒於流鶯活動屢禁不絕，當局會否考慮藉修訂法例提高罰

則以加強阻嚇作用，以及引入新措施遏止該等活動；如會

考慮，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有否計劃加強偵查行

動，打擊操控性工作者賣淫的犯罪集團，以減少流鶯活動；

如有計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三 ) 過去 5年，每年因進行賣淫活動而被拘捕的訪港旅客人數，

以及當中涉及從事流鶯活動的人數為何；當局有否加強堵

lwcyu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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